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章伟聪

康女士在小区内开车不慎与其

他车辆发生碰撞， 两辆车共计产生

维修费 15.33 万元。 因保险公司拒

绝理赔， 康女士向长宁区人民法院

起诉。 长宁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康女

士的诉讼请求， 康女士不服提出上

诉。 近日， 二审法院对该案作出终

审判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事故后驾驶人“变脸”

2017 年 5 月 19 日， 康女士驾

驶新买才 10 天的奔驰轿车从所住

小区出发去单位上班， 没想到启动

不久， 在与一辆进小区的斯柯达轿

车汇车时撞了上去。 据康女士讲，

撞车后， 她当即按了车上的“一键

服务器”， 通过客服帮忙报警并安

排拖车，然后因为单位有事需处理，

在警察到达现场后就委托专职司机

老陆代为全权处理事故善后， 她自

己则打车去了单位。 之后在办理保

险理赔手续时， 最终被保险公司以

酒驾顶包、诈骗、诈保等理由拒绝。

同年 11 月， 康女士向长宁法

院起诉， 要求保险公司支付车辆碰

撞事故保险费 15.33万元,其中康女

士车辆的维修费 13.8 万元， 对方

车辆维修费 1.53 万元。 康女士承

认当天她离开事故现场后， 随车的

专职司机老陆确实以他的名义接受

交警对事故的处理， 之后办理保险

理赔时也是以司机老陆的名义， 但

认为这是因为老陆从未发生过交通

事故， 不知道交通事故的处理程

序， 所以在事故处理中将自己的驾

照交给了警察， 并在事故处理单上

签了自己的名字。

保险公司则认为， 事故中真实

的驾驶员是康女士， 但康女士让司

机老陆顶替了驾驶员。 司机老陆报

警时自称是实际驾驶员， 在办理理

赔手续时都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康

女士的行为属于逃逸， 保险公司有

权拒绝理赔。

庭审证言大反转

证据交换时， 司机老陆和被撞

车辆的女司机作为原告方的证人出

庭作证。 老陆在法庭上讲： “碰撞

发生后， 原告已经慌了， 我就想我

自己处理” “因为原告是老板很

忙， 我就想图方便负责全权办理”。

被撞车辆女司机作证说： “她 （原

告） 下车和我打招呼说对不起， 说

把油门当成刹车了，” 并表示警察

到现场时原告还在。

然而法庭查明， 在回答保险公

司工作人员询问时， 司机老陆和被

撞车辆女司机却有不一样的说法。

根据“谈话笔录”记载，老陆称：“因

为康女士当时有急事，她便离开了，

我便自己作为驾驶员了。”被撞车辆

女司机回答：“当时撞完我也晕晕

的， 对方开车的女的什么也没和我

说就走了， 警方到场时只有这个男

的在，所以就这样处理了。 ”

长宁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

决： 驳回原告康女士全部诉讼请

求。 康女士不服判决提出上诉。 12

月 29日， 二审法院作出终审判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一审主审法官邓鑫指出， 本案

案情显示 ， 原告首先构成虚假陈

述。 其次，康女士身为企业高管，司

机老陆作为多年驾龄的老司机，两

人对自己相关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

理应清楚， 原告对此的解释前后矛

盾，难以令人信服。 再次，原告方两

位证人在法庭上的陈述与在保险公

司调查时的回答前后不一致， 表明

原告的行为有违诚信原则。 最后，

“顶包” 是一种违背诚信的严重违

约行为， 即便不怀疑原告作为守法

公民的身份， 但原告在主观上具有

重大过错， 客观上造成了交警部门

无法将事故的客观真相完整还原。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胡明冬

本报讯 年少时父母离异随母

亲生活的两兄弟， 在中年时找到生

父， 却发现生父已故去。 前去吊唁

时， 两兄弟发现生父的墓碑上竟没

有他们的名字。 兄弟二人将生父再

婚后的继子告上法庭。 近日， 宝山

区人民法院判决重新镌刻墓碑。

郭逸和郭飞是两兄弟， 他们的

父母于 1983年离异，两人随母亲生

活。 1985年，父亲与吴女士再婚，吴

女士再婚前育有一子赵林。 2015年

3 月，郭逸、郭飞两兄弟历经周折，

终于获取父亲的下落， 却得知父亲

已于 2013年 2月去世。

兄弟二人去墓地吊唁父亲时，

却发现墓碑上没有兄弟二人的名

字。 经他们了解，父亲 2006 年购买

墓穴时留有的碑文设计单上将兄弟

二人的名字列在了墓碑上， 是被赵

林在办理继父落葬事宜时擅自抹去

的。兄弟二人与赵林协商不成，将赵

林诉至宝山法院， 请求判令赵林将

兄弟二人姓名刻在父亲墓碑上。

庭审中， 被告赵林承认兄弟二

人与自己继父的父子身份， 但表示

墓碑将两原告名字去除是继父本人

的意思。 2006 年， 继父预定墓地

时确曾有意愿将两原告名字写入墓

碑， 但是处于犹豫中。 老人想到自

1983 年与前妻离婚后， 两人从未

探望过自己， 因此对两原告失望甚

至绝望。 于是在去世前， 继父明确

告诉赵林不要把两原告名字写上。

宝山法院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

审理后认为， 根据我国的传统道德

观念以及社会的公序良俗， 子女的

名字刻在父母的墓碑上， 是一种对

父母的祭奠、 缅怀方式。 两原告作

为亲生儿子， 要求将名字刻在父亲

墓碑上的诉讼请求， 合法有据， 应

予支持。 所产生的费用， 原告自愿

承担， 法院予以确认。

（文中人物为化名）

庭审·社会B8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不服炒股被罚千万诉上海证监局
上海金融法院首次公开审理涉金融行政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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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 上海金融法院首次公开

审理涉金融行政案件。 上诉人杨某

是证券从业者， 因被认定利用其母

尹某账户进行证券交易， 金额达 3

亿余元， 累计盈利 1400 余万元，由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

局（简称“上海证监局”）处以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高额罚款。 杨某不服行

政处罚决定， 状告上海证监局对簿

公堂。一审法院判决杨某败诉后，杨

某仍不服，上诉至上海金融法院。

上海金融法院副院长林晓镍担

任该案审判长。 上海证监局副局长

韩少平作为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

庭应诉。

被指利用母亲账户炒股

成交金额逾3亿元

根据处罚决定书载明， 2013

年 1 月 18 日至 2016 年 9 月 12 日

期间， 杨某在某证券公司任营业部

经理， 尹某为杨的母亲。

上述期间， 杨某实际控制并使

用其母亲尹某的账户进行证券交

易， 其间交易“鼎立股份” 等股

票， 累计买入股票成交金额 3.01

亿余元， 累计卖出股票成交金额

3.17亿余元， 期末仍持有“同方股

份” 股票 151000 股， 已卖出股票

累计盈利 1433.96余万元。

上海证监局认为， 杨某作为证

券从业人员， 控制并使用其母尹某

账户买卖股票的行为， 违反了 《证

券法》 第四十三条规定， 构成违法

行为。 根据杨某违法行为的事实、

性质、 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 依据

《证券法》 相关规定， 上海证监局

决定： 责令杨某依法处理非法持有

剩余股票 ， 没收已获违法所得

1433.96 万余元， 并处以 4301.88

万余元罚款。

不服被罚4000余万

起诉上海证监局

杨某以上海证监局无作出处罚

法定职权、 证据不足、 作出行政处

罚未办理立案手续等执法程序有误

为由， 向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 请求撤销被诉行政处罚决

定。 浦东法院审理后认为， 杨某上

述理由不成立， 一审判决驳回杨某

的诉讼请求。

杨某不服一审判决， 向上海金

融法院提起上诉。

杨某认为， 上海证监局不具有

作出行政处罚的职权， 且立案前进

行调查获得的证据， 不能作为行政

处罚定案依据。 一审法院对 《立案

审批表》 形成时间未严格审查， 也

未对行政处罚幅度， 罚款数额是否

合法、 合理全面审查， 有违全面审

查原则。

上海证监局辩称， 该局具有作

出处罚的法定职权； 对杨某违法行

为调查、 处罚均符合法定程序， 未

超法定时效， 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

合法有效。

“不是我在操作”

上诉人否认实际控制

法庭上， 对被诉处罚决定认定

杨某实际控制并使用尹某账户证据

是否充分成为双方争议一大焦点。

根据尹某在笔录中的表述， 她

是“自己开户。 随后就将账户和密

码告诉一位好友的儿子， 委托他来

帮我操作。 我不懂电脑， 自己从来

没下过单。”

尽管杨某并未到庭， 但杨某代

理律师表示， 杨某称对其母尹某的

账户开户及资金往来等情况“不清

楚”、 “不知道”、 “不是我在操

作”。

上海证监局辩称， 经调查， 尹某

账户曾使用手机下单， 而先后下单所

使用的 3个电话号码均登记在上诉人

杨某名下。 “尹某账户也曾使用电脑

下单， 追查 IP 地址显示在杨某工作

地点营业部。” 被上诉人代理人同时

表示， 账户资金来源及资金往来情况

亦显示， 尹某账户资金所得进入杨某

账户并用于其生活支出。 “尹某账户

交易中近 95%与杨某相关。 因此， 综

合各项因素可以认定， 尹某的账户由

杨某控制并实际操作。” 上海证监局

代理人称。

对此， 杨某代理律师转述杨某的

解释： “运营商附赠的手机在家里，

谁用过也不知道。”

双方还围绕是否具有作出处罚决

定的法定职权、 违法所得计算是否准

确、 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作出是否遵循

法定程序等争议焦点， 展开了激烈辩

论。

法庭并未当庭宣判。

□记者 王川

本报讯 自去年 12 月 1 日

《关于进一步加强机动车噪声污染

治理工作的通告》 实施以来， 公安

交警部门通过高频次整治、 滚动式

设卡、 研发“高科技” 等“组合

拳”， 大力查处“炸街” 行为以及

与之相伴的擅自改装机动车违法行

为， 赢得不少市民交口称赞。 昨

天， 记者从上海市交警总队获悉，

上海交警近日又连续查处 4 名“炸

街族”， 其中一辆车的最高噪声竟

达 101分贝。 至此， 上海交警已利

用高科技设备发现了 165 辆涉嫌噪

音超标机动车。

据了解， 借助科技手段， 市交

警总队机动支队民警取得“炸街”

车辆的线索和证据， 并通过调查掌

握车辆详细信息和行驶轨迹。 民警

分别对 4辆涉嫌噪音污染的车辆进

行了现场检测， 其噪声无一例外都

超出了法律所规定的 80分贝，并且

都进行过非法改装。民警对沈某某、

倪某某、袁某某、雷某某等 4 人分别

处以记 3分，罚款 700元的处罚。

在查处过程中， 交警总队利用

现有“电子警察”、“声呐定位”等科

技手段研发出的用于发现机动车噪

声扰民违法的“高科技”发挥了重要

作用，为“炸街”行为的查处提供了

强有力的辅助证据。据统计，该系统

自去年 12 月 1 日以来已发现 165

辆涉嫌噪音超标机动车。

此次新查处的 4辆违法车辆经

现场检测， 噪声均超过 90 分贝，

最高达 101分贝。 而且， 除了噪声

超标外， 该 4辆违法车辆还分别存

在擅自改装排气装置、 擅自改变机

动车外包围和前保险杠、 擅自加装

车辆尾翼、 擅自改变车身颜色的违

法行为。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毕迎春

本报讯 1 月 6 日早晨， 一名

热心群众来到奉贤公安分局柘林派

出所， 将一名在街头哭泣的 3 岁迷

路男孩送到值班民警小方手中。

民警小方眼见孩子衣着单薄，

便拿了自己的衣服将他包住， 还准

备了食物以安定孩子情绪。随后，民

警带着孩子到事发区域寻找， 小男

孩竟认出了自己居住的地方。原来，

男孩父亲一早出去上班， 母亲见孩

子熟睡，就上街去买菜。小男孩醒来

见家里没人就独自出门寻找， 不想

就迷路了。 奉贤公安 供图

女司机小区内撞车让“老司机”顶包？
保险公司拒赔 15.33万元修车费获法院支持

父亲过世墓碑上只有继子名字
两亲儿子不服起诉要求“加名”获法院支持

本市新查处 4名“炸街族”

群众民警接力送返迷路男孩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因食用“醉蟹”，男子

驾车被查出酒驾。近日，松江警方例

行设卡查获一起酒驾违法行为。

1 月 3 日晚， 松江公安分局岳

阳派出所民警例行设卡查处酒驾，

拦停了江某驾驶的白色小轿车， 并

对其依法进行酒精含量呼吸测试，

结果显示为 59mg/100ml。 随后，

民警又让江某静待片刻后进行了 2

次 酒 精 测 试 ， 结 果 显 示 为

56mg/100ml、 55mg/100ml。 江某

这时大呼冤枉， 称想起自己刚吃了

“醉蟹”。

目前， 江某因酒后驾驶机动

车， 被警方处以驾驶证记 12 分、

暂扣 6个月、 罚款 2000元的处罚。

男子食用“醉蟹”被查出酒驾


